撤销登记决定送达公告

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对南京泉玉孚贸易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冒用他人身份使用欺诈性手段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作出如下处理：

决定撤销2家公司的设立登记，详见附件撤销登记决定书。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部分当事人，现将处理情况予以公开公告送达，限30日内到本局领取上述决定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本局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象山路4号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数据局
2026年4月13日

